法規名稱：土地登記規則第93條
【日期文號】：內政部97年11月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第0970052657號函
【要旨】：農地共有人之一，僅將其農舍之應有部分移轉予其他共有人，而保留農地共有持分，不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之規定

【內容】：本案經函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上開號函略以：「．．．三、有關農地共有人之一，擬比照 貴部97年7月3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7238781號函示，僅將其共有農舍持分移轉予其他共有人，而保留農地共有持分乙節，尚未符農業發展條例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之立法精神。」，本部同意上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，故農地共有人之一，不得僅將其共有農舍持分移轉予其他共有人，而保留農地之共有持分所有權。

